
附表一 

 

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

行政相驗作業處理流程說明書 
102.06.21(核定) 

1.依據 

 依據醫療法第 76條、醫療法施行細則第 53條、醫師法第 11之 1條、醫師法第 16

條及醫師法第 28條之 4規定。 

2.目的 

    為增進本市醫療從業人員對行政相驗流程之認識、格式標準化，提升鑑驗品質與

公信力，並落實人權保障，本局特訂定行政相驗標準作業流程規範，期強化醫事人員

熟悉相關法規、通報程序與標準作業方法，以落實分工，提升相驗服務之品質。 

3.步驟 

   3.1 話務人員以電話登錄案件，並依相驗流程圖區分時段(日間、大夜)(如附件 4.1

及 4.2)聯繫及確認前往提供服務之醫師或診所名稱，並回報民眾。 

   3.2 出訪前應攜帶醫師證照及備妥相驗業務之用品與單張，如:  

3.2.1 驗屍現場紀錄表、死亡證明書、手套、口罩、防護隔離衣、隔離帽、量

尺等相關耗材。 

   3.3 進行勘驗屍身及現場應注意事項: 

       3.3.1 出示證件表明醫師身分。 

       3.3.2 由家屬或親友出示死者證件及相關病歷、急救紀錄等資料。 

       3.3.3 勘驗屍身時，應注意保護遺體隱私(及隔離民眾)，必要時可使用遮簾，

以尊重死者隱私。 

       3.3.4製作相關病歷留存，內容建議應含屍體照片(屍身正面、背面、左右二側

及屍斑出現處)及檢驗報告書(如附件 4.3)。 

       3.3.5詢問相關家屬、里長等對死因及其死亡方式有無疑慮。 

   3.4 相驗完畢後， 

       3.4.1 依醫師專業判斷: 

             3.4.1.1 病死(自然死)者:由診所醫師開立死亡證明書或民眾與醫師回

院辦理掛號並繳費開立死亡證明書。 

             3.4.1.2 非病死(非自然死，包括死亡方式為意外、自殺、他殺、未確

定或無法確定)或可疑非病死，應報請檢察機關或透過警察機關

轉由檢察機關進行司法相驗(如附件 4.4及 4.5)。 

             3.4.1.3 喪家因其他理由拒絕相驗。 

       3.4.2 須通報話務中心辦理情形與結果。 

       3.4.3 應依據戶籍法第 14 條第 2 項、同法第 78 條及死亡資料通報辦法第 4條

第 2項規定(如附件 4.6)，完成網路或紙本通報作業，以免受罰。 

 

 

 



附件                

4.1日間在宅行政相驗流程圖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民眾電話申請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每月彙整報表陳核及回復衛生局醫謢管理處 

 

依死亡者區域聯絡院區行

政相驗值班窗口 
30 分鐘內稽查人員或行政相驗值班窗口 

回電申請民眾並確認醫師前往時間 

且通報客服中心 

由診所醫師開立死亡證明書 

或民眾與醫師回院辦理掛號並繳費開立死亡證明書 

診所醫師受理 

診所醫師 

不受理 
聯合醫院 

客服中心 

報司法相驗 

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客服中心 

1999 轉 888、2555-3000 轉 9 

1. 詢問申請人自述往生者死亡原因相驗基本資料 

2. 相驗地點 

3. 費用明細說明 

4. 提醒備妥近一個月就醫診斷書或藥袋資料 

5. 聯絡電話 

聯絡稽查分隊值班

人員(通知協辦診所) 

立即電話登錄 

評估是否 

自然死亡 

非病死/其他因素 

自然死亡/病死 

通報客服中心紀錄 



4.2 夜間在宅行政相驗流程圖 

民眾電話申請、里長、1999話務中心

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客服中心
電話：1999轉888、2555-3000轉9

時間：PM11：00~AM08：00

1.詢問死亡原因
2.相驗地點
3.費用明細說明
4.提醒備妥近一個月就醫診斷書或藥袋資料
5.聯絡者電話、姓名

30分鐘內依往生者區域依序聯絡
1.院外合作醫療診所醫師

(詳細名單請見附件一)

2.院內第一線值班醫師
3.院內第二線值班醫師

大同、中山
(中興院區)

士林、北投
(陽明院區)

大安、信義、文山
(仁愛院區)

萬華、中正
(和平婦幼院區)

南港、內湖、松山
(忠孝院區)

30分鐘內合作醫療診所醫師或聯合醫院醫師
回電申請民眾並確認醫師前往時間

且通報客服中心。

評估是否

自然死亡

診所醫師開立死亡證明書
或民眾與醫師回院辦理掛號並繳費開立死亡證明書

通報客服中心紀錄

每月彙整報表陳核及回復衛生局醫謢管理處

自然死亡/病死

申請者或醫師
報司法相驗

非病死/其他因素

立即電話登錄

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大夜在宅行政相驗流程圖

 

  



4.4 司法相驗流程圖 
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

4.5 司法相驗通報單 

機構名稱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急診  □ICU  □病房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•宣告死亡時間：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時     分 （24 小時制） 

•報請司法相驗原因（依據醫師法第 16 條、醫療法第 76 條第 2 款及刑事訴訟法第 218 條規定，對於非病死或可疑非病死，

應報請司法相驗。）：（請勾選） 

一、意外事故：□車禍  □自殺  □跌倒  □溺水  □爆炸傷  □CO 中毒    

□其他（勾選此項請敘明）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、外力介入：□重擊  □槍傷  □刀傷  □窒息  □凌虐     

□其他（勾選此項請敘明）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

三、死因不明： 

□到院前死亡（勾選此項須完成下列之一）： 

□1.已參考原診治醫療機構病歷內容，仍無法判斷死因。 

□2.無參照前述資料，但判斷非病死或疑似非病死。 

 判斷理由（必填）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

□其他（勾選此項必填）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

填寫醫師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時間：   年    月     日 

由院方駐警隊或指定專責單位通報派出所：（完成通報填寫後，第二聯請留存備查） 

醫療機構  派出所  

通報人員  簽收人員  

通報時間   年  月  日  時   分 簽收時間    年  月  日  時   分 

個案後續追蹤（請必填）：    

□完成司法相驗            

□由基層診所行政相驗： □1.殯葬業協助提供   □2.家屬自找診所 

□家屬簽具 AAD 要求領回遺體 

□其他（請敘明）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追蹤單位：____________  追蹤人員簽名：___________ 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
4.8 收費標準 

    醫師行政相驗診察費用，依本局核定之「臺北市西醫醫院診所收費標準表」，由喪

家負擔費用新臺幣 2,000~6,500 元(交通費另計)。 

 

病患標籤 

患者姓名 

病床號 

病歷號碼            

性  別 年齡 出生年月日 身份證字號 

    

□男□女  年   月   日  

聯絡家屬姓

名 

 
聯絡電話 

手機： 

住家： 

住    址 
 

里    鄰    巷    弄    號    樓 

縣 

市 

鄉鎮 

區村 


